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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9、900911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 B 股      公告编号：临 2021-018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基本情况 

经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桥集团）转让位于金藏路 366 号的 T21 地块通用厂房（建筑面积合计

28162.64 ㎡），转让价格不低于浦东新区资产评估管理中心备案的评估结果，并

进场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披露的《关联交

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2）。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易标的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场交易，受让方是

金桥集团，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已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交易双方已于 2021 年 6 月 4 日网上签署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上海市商品

房出售合同》，公司作为甲方（卖方）与乙方（买方，即金桥集团）在平等、自

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乙方购买甲方出售的《金藏路 366 号》商品房事宜，

订立出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依法取得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 21 坊 7 丘地块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编号：沪土（1992）出让合同第 187 号），投资建造的《金藏路 366 号》

商品房已竣工，并办理了新建商品房初始登记，取得了房地产权证（大产证）证

书号：沪房地浦字（2000）第 075466 号。 

二、乙方向甲方购买金藏路路 366 号 1 号房 1、2 层、2 号房、3 号房 1、2

层、4 号房 1、2 层。据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认定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

产测绘中心测量该房屋建筑面积为 6,366.76、6,446.21、85.75、3,758.63、3,8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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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62、3,873.49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5,833.27、5,906.07、85.75、

3,491.60、3,598.01、3,491.60、3,598.31 平方米、公用分摊建筑面积为 533.49、

540.14、0、267.03、275.17、267.02、275.18 平方米，另有地下附属面积 0 平方

米。 

三、乙方购买该房屋每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单价（不包含房屋全装修价格）

为人民币￥9,788.43 元。 

根据该房屋的房屋建筑面积，乙方购买该房屋的总房价款（不包含房屋全装

修价格）为人民币￥62,320,581.14 元、63,098,271.86 元、839,357.83 元、

36,791,084.61 元、37,912,349.21 元、36,790,986.73 元、37,915,383.62 元。 

该房屋的总房价款是指该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总价

格。 

四、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将房价款解入甲方的帐户。 

乙方的付款时间和付款方式由甲、乙双方在本合同附件一中约定明确。 

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每一笔房款时均应开具发票。 

五、乙方如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逾

期未付款的日万分之二计算，违约金自本合同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算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逾期超过 30 天，甲方有权选择下列第 1 种方案追究乙方责任： 

1、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六、甲、乙双方按下列第 4 种约定确定该房屋交付使用日期： 

4、乙方取得新的房地产权证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交付该房屋。 

七、甲方向乙方保证在交付该房屋时： 

（一）该房屋没有产权纠纷和财务纠纷； 

（二）甲方未设定抵押权或已清除原由甲方设定的抵押权； 

（三）已缴纳了甲方应缴纳的房屋维修基金。 

如交付房屋后发生与甲方保证不相一致的情况，由甲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八、乙方应在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房屋交接期限内到甲方要求的地点办理验

收交接手续。该房屋交付的标志为：甲乙双方签署房屋交接单。该房屋交付之日

起，该房屋的风险责任由甲方转移给乙方。 

该房屋为工厂用房，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乙方要

求提供房屋实测面积的有关资料，甲方应如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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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不出示和不提供前款约定的材料，乙方有权拒绝接收该房屋，由此而产

生的延期交房责任由甲方承担。 

九、除不可抗力外，甲方如未在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期内将该房屋交付乙方

使用，应当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乙方已支付的房价款日万分之二计算，

违约金自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之第二天起算至实际交付之日止。逾

期超过 30 天，乙方有权选择下列第 1 种方案追究甲方责任：  

1、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十、该房屋买卖所发生的税费按有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十一、甲方出售的该房屋仅作工厂使用，乙方在使用期间不得擅自改变该房

屋结构和用途。除本合同附件另有约定外，乙方在使用期间有权享用与该房屋有

关联的公共通道和设施，同时应自觉遵守该房屋所在地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尊重

社会公德、维护公共设施和公共利益。 

十二、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附件一  付款时间和付款方式 

按条件付款 

1、签订本合同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总价款的 10%支付至甲方指定账

户； 

2、甲乙双方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且取得过户业务受理单后 15 个工作日

内，乙方应将总价款的 75%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3、乙方于取得新的房地产权证后与甲方办理物业交接手续，待甲方将物业

现场交付给乙方，双方办理物业交接手续后 1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剩余 15%

的总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4、本合同所有价款应由乙方通过银行汇款、转账的方式支付至甲方以下指

定账户 

补充条款一 

双方同意，在该房屋未交付前，由甲方目前指定的物业服务公司进行管理，

在交付给乙方后，由乙方进行管理。 

甲、乙双方商定，双方应各自向当地税务机关进行核税，在完成缴税后 5 个

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向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价格申报及过户申请手

续，申领该房屋房地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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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金藏路 366 号厂房为分层或分幢签署出售合同，但乙方最终仅办理该金藏

路 366 号厂房整体房地产权证。 

近日，上述房屋已经完成交接，并办理不动产权利过户手续。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据初步测算，本次关联交易收益良好（所产生的净利润以经

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

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特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有

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